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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交通事故侵权行为概述

我们生活在交通事业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各种高速运行的

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和效率。同时，由于这些交通工具的高速运行等

特性，也使之具有特殊的危险性，不论我们身为托运货物的货主、

乘交通工具旅行的乘客，还是在交通道路上的普通行人，都时刻

会受到高速交通工具这种特殊危险性的威胁，一旦这一威胁变成

对我们合法财产、人身权益的现实损害，我们就应运用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很好地运用这一制度，就

应明了下述一系列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 条第第

一、侵权行为的概 款、第 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

过错侵害国家的念 、集体的财产，侵

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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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这是对侵权行为的一般描述。由此，侵权行为概念有狭义和

广义之分，广义上的侵权行为，是指损害他人合同外合法人身、财

产权利或利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狭义上的侵权行为，也

称为一般的侵权行为，仅指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合同外合法的

人身、财产权利或利益，从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根据以上侵权行为的定义，可

二、侵权行为的特 以看出侵权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一）侵征 权行为是一种单方的违

法行为。与合同、不当得利、无因

管理等债的依据相比，侵权行为的鲜明特征即在于它本身是基于

行为人故意或过失，由其单方面做出的违法行为。而合同之债的

原因是当事人双方合法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协议（违约责任另当别

论）；不当得利之债的原因有的出于当事人的行为，有的出于非人

为法律事件；无因管理之债的原因在于管理人善意管理行为，这

些都明显不同于侵权的行为。①

（二）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包括合法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

而对于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及无因管理之债而言，受损害方

一般只是财产利益受损，而涉及不到各类人身权。如隐私权、贞

操权等。（此处不涉及违约行为的加害给付。）

（三）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仅限于当事人合同以外的人身权、

①本处侵权行为仅指一般侵权行为，因为此类侵权行为是一般类型，且占侵权

行为的绝大多数，能突出表现侵权行为特点，并且，本处未涉及侵权与违约、不当得

利的竞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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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我国《民法通则 条将违约责任（第 款）与侵》第

款）分别加以规定，实践中，权责任（第 款、第 违约责任是

指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约定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合同约定的义

务，造成另一方的合同权利损害。它和侵权行为具体区别如下：

责任产生的前提不同。违约责任基于当事人双方之间事先

存在的有效成立的民事合同，直接原因在于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

行合同义务，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同权利，这种合同权利，只

能对对方当事人行使，是一种相对权利；侵权行为基于合法财产、

人身权益的存在，直接原因在于行为人不法侵害了上述权益。这

里的行为人可以是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受侵害的权益，一

切相对人都有不加侵犯的义务，是绝对权。

责任构成要件不同。 违约责任中，只要一方当事人未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即可构成违约，违约方需自行举证

证明对违约没有过错才能免除违约责任；而对于一般侵权责任，必

须由受害方举证证明侵权人有过错，侵权责任才有可能成立。

违约责任不要求给合同对方当事人造成实际损害即可构成，如

违约金的设定，只要一方违约不履行义务，不论对方是否受损失，

违约方都有支付违约金的责任；而侵权行为必须要求对财产或人

身造成了实际损害，才承担侵权责任。

免责事由不同。免责事由即可免除造成损害方所负责任的

理由、原因。对于违约行为而言，其免责事由既可由法律规定，也

可由双方约定；而对于侵权行为而言，免责事由只能由法律规定，

当事人无从约定。并且，不可抗力一般都能构成违约的免责事由，

但对某些法律规定负严格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而言，不可抗力不

能构成免责事由。

责任范围不同。违约责任一般只包括财产性损害赔偿，而

不包括人身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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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利益损失，且预期利益仅以合同当事人缔约时能预见的范围

为限；侵权责任除包括财产赔偿外，还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

损害赔偿，赔偿范围既包括直接损失又包括间接损失。

诉讼时效不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时效 年，为 年， 但消费品致害时效仍为 年，人身损害时效为

对违约责任既有一般法规定的普通时效，又多有特别法规定的时

效。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合同外第三人如果侵犯一方当事人合同权利，是侵权行为

而非违约行为。如作为交通运输合同的标的货物被合同外第三方

毁损，第三方就构成侵权。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些时候同一行

为既符合违约责任条件又符合侵权责任要件，即出现所谓责任竞

合现象。例如当事人间事先存在交通货运合同或客运合同，承运

方违反约定运输义务，造成了托运货物或旅客人身、财产损坏，即

构成“违约性侵权”；又如当事人间事先存在交通货运或客运合同，

承运方故意毁损交其保管的货物，以至不能如约定的质量状态交

付货物即构成“侵权性违约”。此类纠纷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按

侵权行为处理，我国现行《合同法》也赋权当事人可选择按违约

或按侵权起诉，在本书中，对运输合同造成的当事人人身、财产

的侵害的竞合责任，都从侵权责任角度进行阐述说明，请读者注

意。

侵权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和

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三、侵权行为的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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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是否要求侵权行为人有

过错，可以分为一般的侵权行为和特殊的侵权行为

一般的侵权行为，即前述狭义的侵权行为，指行为人出于过

错，不法侵害他人合同外合法的财产、人身权益，从而需负担民

事责任的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必须要求行为人有过错，才构

成侵权责任。

特殊的侵权行为，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针对某一行为，

只要造成他人合同外合法财产、人身权益的损害即需负担民事责

任的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有的不要求责任人具有过错，有的当

然地推定责任人有过错，责任人要免除责任，必须能举证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

特殊的侵权行为，由于不要求一般侵权行为所有要件，所以

法律对这类侵权行为的种类都明文加以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

条到第 条及第 条明文规定了 种特殊侵权行为，结

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以下简称 大致可以归为三《民通意见

种类型：

特殊责任主体型，包括： 国家机关或企业人员职务行

为侵权，由其所在单位负责； ）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

人致害，由其监护人负责，监护人证明其已尽监护责任的，可以

减轻责任。

特殊业务活动型，包括： ）环）商业产品瑕疵致害；

境污染致害； ）高温、高压、高速、有毒、放射性作业致害。

其他类型，包括： 建筑物或其他设施及其上之搁置物，

悬挂物倒塌，脱落致害； 饲养动物致害； ）施工制造通行

危险致害。另外，一些其他法律还规定了一些特殊侵权种类，此



第 6 页

处不拟详论。

（二）从侵权行为主体是单一还是多数划分，可分为单

独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

单独的侵权行为是指侵权行为主体为一人的侵权行为；共同

侵权行为则是指侵权行为主体为二人以上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

行为可以具体划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有共同过错的侵权行为。是指侵权人间有故意侵权的意思

联络或出于共同的过失而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其特征为： 有

共同的违法侵权行为； 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各侵权行为人间

有与他人共同实施债权行为的意思联络，即出于共同故意，或共

同实施行为时，对危害后果都未预见或轻 共信能够避免的。

同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后果。有时往往两个以上共同侵权人谁的行

为致害难以分清。

无共同过错的侵权行为。是指各行为人不是出于共同的过

失或故意，而是由于偶然的关联共同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其

特征为： 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两个以上侵权行为人事先并无

共同过错，而是出于偶然因各自过错同时侵害一个客体； ）各

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均造成了损害结果。

复杂的共同侵权形态 唆助共同侵权。最高人民法院

《民通意见》第 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

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教唆、帮助限制行

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

责任。可见唆助共同侵权，即各侵权人不都直接实施侵权行为，而

是有的人实施教唆、帮助行为，有的人直接实施侵权行为，而造

成的共同侵权，其特征为： 不是所有侵权人都直接实施侵权

行为。 ）有人在共同侵权中仅起教唆帮助作用。教唆是指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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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等对他人进行劝说，怂恿，从而使他人形成侵权意图的行为，在

侵权行为中，教唆虽多出于故意，但不排除过失教唆行为。帮助

是指为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制造条件，提供工具或给以精神上刺

激、鼓励等，帮助行为一般全部出于故意，无论帮助人被帮助人

有无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均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直接实施。

侵权行为的人必须有行为能力或有部分行为能力。否则，若无行

为能力人在他人教唆、帮助下实施侵害行为，唆助人是侵权人，而

不构成共同侵权。

（三）按照侵权行为的特点，可分为作为的侵权行为和

不作为的侵权行为

作为的侵权行为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不作为义务，以积极的

行为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侵权行为。不作为侵权行为是

指出于过错，违反法定的某种作为义务，以消极不作为或不正确

作为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侵权行为。

（四）按照侵权行为指向的客体进行分类

可分为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侵害人身权侵权行为，侵害

无体物权的侵权行为等，本书的交通侵权行为主要是侵害财产权

和人身权的侵权行为。财产权、人身权又可组成为不同的类型，将

在后文结合交通侵权行为予以详细论述。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指机

四、交通事故损害 动车辆、船舶、飞机的所有人、管理

赔偿责任概念 人或经营人对上述交通工具在交通

运输过程中所造成的对人身、财产

权益的侵害所应负担的赔偿义务。

通过以上定义，可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如下特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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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前提是对合法的

财产、人身权益造成了损害

这具体包括三种情况：

侵权的交通工具因侵权导致自身损坏及其操作、驾驶人员

人身伤亡；

交通工具在交通运输过程中造成所载运的乘客及货物的

人身、财产的损害；

交通工具在交通运输过程中造成对第三人人身、财产权益

的损害。

种情况及第 种情况中属在本书中，只讨论上述第 于违约

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对于第 种情况造成的损失，应由

所有人或经营人、管理人自行负责，不属侵权行为范畴，本书不

予涉及。

（二）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交通工具的所有人，管理人或经营人，

而不一定是交通工具的直接驾驶、操作人员、道路交通侵权损害

赔偿的责任主体系指对交通侵权承担赔偿责任的人。交通侵权是

驾驶人员、操作人员驾驶交通工具所致。交通工具驾驶、操作人

员在我国一般是对交通工具有所有权的单位的职工，也有可能是

交通工具所有人本身及其雇佣人或交通工具承租人、借用人，甚

至是交通工具的偷开人或与交通工具所有人有其他关系的第三

人，在这些情况下，如何确定责任人呢？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条的规定，高速运输的侵权责任由作业人负担，何为“作业

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实践中，应以运输行为的具体归属确定

责任人，具体标准有二 该交通运输是出于谁的意思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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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通运输利益归属于谁。在意思支配人和利益归属人分离的特

殊情况下，应以意思支配人为责任人。依照此标准，交通运输行

为应归属于交通工具的所有人、管理人或经营人，相应地，应以

他们为交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或由他们共同负责，而他们并一

定是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或操作人员。其中，所有人系指对交通

工具享有所有权的人；经营人，一是指对交通工具享有经营权的

国有企业，一是指其他以收益为目的，对交通工具享有占有、支

配权利的人，如交通工具承租人，管理人系指对交通工具可以直

接管领，并可以直接使用支配的人，如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或交

通工具的借用人等。在这里管理人宜作扩大理解，既包括有合法

管理权的管理人，也包括非法管理人。下面介绍各种具体情况中

责任人的确定：

利用本单位交通工具完成本单位的运输任务的职务行为

造成的交通侵权，责任人为该单位。

未经单位同意，私自用单位的交通工具搞个人运输，责任

人为私用交通工具者个人，个人无力赔偿，由单位连带负责；经

单位同意的，责任归属于单位。

租用、借用交通工具的交通事故，以承租人，借用人为责

任人。

受托完成交通运输事项的，受托方为责任人。

被盗交通工具交通肇事或与所有人有关系的第三人擅自

使用交通工具交通事故责任归属尚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所有人

于交通工具被盗或被擅自使用无过错的情况下，所有人不负责任，

而由盗窃者或第三人负责；如所有人有过错，则需与盗窃者、第

三人对侵权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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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系由机动的车辆，船舶、

航空器侵权造成的

也就是说侵权的交通工具必须是以汽油，柴油、电力等机械

内燃机为驱动力的，包括：汽车、摩托车、无轨电车、拖拉机、火

车、轮船、飞机等而非以人力、畜力及其他非内燃机动力为动力

的。如人力自行车。三轮车，划浆船，滑翔翼等都不属于本书所

说的交通工具。在航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包括轻于空气的航

空器，如飞艇等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机动交通工具机动交通工具侵权行为包括： 相互间的侵权

机行为； 机动交通工具与非机动交通工具间的侵权行为； 动

交通工具对行人的 机动交通工具在履约过程中对所侵权行为；

载运的乘客、货物的侵权行为。而非机动的交通工具之间的侵权

行为及它们对行人、载运货物、乘客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本书所指

的交通事故侵权行为。这是因为非机动交通工具不具备机动交通

工具的高速、高险等特性，因而在构成要件等各方面不具有本书

重点阐明的机动交通工具的侵权行为的特殊性、故而，非机动车

辆侵权行为仅按一般的侵权行为加以处理即可。

（四）交通事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中且处于运行

状态

这里的“交通运输过程”是一个特定的空间、时间范畴。交

通运输包括道路交通运输、铁路交通运输、海上交通运输、水路

交通运输、航空交通运输等等。这些不同的交通运输由于其不同

特性，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空间范畴，如道路交通的空间范畴，在

我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就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该《条例》第

条指出：“本条例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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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此

外，实践中还包括企事业单位内部非仅供内部使用的路段和场所。

机动车辆只有在处在上述空间时发生事故，才属于交通事故，否

则，非处在上述空间发生的事故，如某企业院内搞装卸时发生的

事故，不属本书所讲的交通事故。另外，交通事故的认定只需该

交通工具发生事故伊始之时处在其特定交通空间即可，如飞机在

空中飞行时坠毁地面，砸伤行人，仍应构成交通侵权。交通事故

要求在交通工具运输过程中，还指交通工具处于运行状态下，即

交通工具从启动、启锚、起飞行驶、航行、飞行、刹车、转弯，紧

急制动停止、靠岸、降落滑跑完毕的整个过程。在这种运行状态

中发生的侵权，如碰撞倾覆，沉船，坠机等造成的事故，为本书

所述“交通事故”。

此外，本书“运行中”的含义还统指交通工具暂时静止，以

供乘客或货物上下的期间。

（五）本书论及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必须具备侵权行

为所要求的一般要件，即首先构成侵权行为，（到底是一

般侵权行为抑或特殊侵权行为下文有详细论述。）进而需

是符合交通侵权行为其他特征的侵权行为

另外，须特别提出，本书仅从民事角度论述交通侵权及其同

质救济手段，对于交通侵权可能引发的行政，刑事后果和行政救

济，刑事处罚途径、程序不拟论及。

前文我们已经论述过侵权行为

五、交通事故侵权 包括的类型。对于交通侵权，按理

论来讲，应属于特殊的类别 的侵权行为。同

时，它既可能是单独的侵权行为，也

可能是共同的侵权行为。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它最有可能是属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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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共同过错的共同侵权行为。例如，两机动车同时违章相撞，造

成行人或其他车辆的人身、财产损害，但也不能排除其构成共同

侵权的其他样态。按照交通侵权损害的客体来讲，它一般是侵犯

财产权或人身权中的生命权、健康权、劳动能力权等物质性人格

权的侵权行为，交通侵权行为的样态有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

作为、作为形态的交通侵权如：超速驾驶致他人伤亡。不作为形

态的交通侵权如：机动车转弯不用信号示意，造成车辆相撞。除

此之外，对于交通侵权最普遍的分类还是按照交通运输方式标准

进行的分类可分为：

（一）公路交通侵权，指机动车辆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管理条例》及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法规，由于过失而

造成的侵权行为。

（二）铁路交通侵权根据有关法规，铁路交通侵权可分为路外

侵权及路内事故构成的侵权行为，路外侵权行为指铁路列车运行

过程中对车外行人，其他车辆财物造成的侵权行为，路内侵权指

列车在履行客运，货运合同中，发生的符合侵权要件的侵权行为。

（三）水上交通侵权指机动船舶在运行过程中，因碰撞，起火，

爆炸等事故对其他船舶、财物、人员造成的侵权行为或对载运的

旅客、货物造成的侵权行为。

（四）航空侵权行为指在我国境内的航空运行过程中，因意外

事故等原因对所载旅客。货物造成的侵权行为或因飞行中航空器

坠下物体或与其他航空器碰撞造成的其他航空器及其上的人、财

物及地面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在分析某一具体交通侵权损害赔偿

纠纷时，对其按侵权行为类型加以归类，有利于确认其是否具备

成立侵权行为应具备的要件，也有利于确认责任人的范围，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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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构成要件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侵权

一、侵权行为的构 行为能够成立的必备的要素。我们

知道，侵权行为可以划分为一般成要件 侵

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

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对构成要件的要求不同。其中，

特殊侵权行为仅要求侵害行为、损害后果，侵害行为和损害后果

间的因果关系三个构成要件。而一般侵权行为除要求上述特殊侵

权行为的三个要件之外，还要求具备过错和违法性两大要件。下

面先对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共有的三个要件进行说明，

再阐述一般侵权行为必须具备的过错性和违法性要件。

（一）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共有要件

侵害行为

我国传统理论中，都未把侵害行为单独列为一个要件。本书

中，特别把侵害行为作为单独要件，旨在更明确更全面地说明侵

权行为的特征，并无在学界标新立异之意。

侵害行为是指引起受害人合同外合法的财产、人身权益损害

结果、从而产生侵权责任的人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在这里，

须特别注意两点：首先，引发侵权责任是人的行为，而非事件。在

现实生活中，引起财产、人身等合法权益损害的有多种原因。这

些原因可归为两大类，一类由事件引起。事件即不以当事人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事件又可以分为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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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如雷击引发火灾，洪水冲毁房屋等；社会事件如政变，战争

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往往为人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

即并非在人的意思支配下发生的。产生侵权责任的人身、财产损

害不能由事件引起，因为事件的发生是不受人意思支配而客观发

生的。如损害由不可归责于人的客观事件造成，此种损害欠缺责

任主体，过错要件等而不构成侵权。由此可见，侵权责任仅能由

人的行为引起。行为即人的意思支配下的人的作为和不作为。行

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类型，根据行为是否有法律意义

可分为受法律规范调整的行为和不受法律规范调整的行为。对于

受法律规范调整的义务性行为，如行为人按法律规范进行行为，则

为合法行为，否则为违法行为。根据行为样态，可分为作为和不

作为。

对一般的侵权行为来讲，必须以违法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而

对于特殊侵权行为来讲，由于其构成要件不包含过错要件和违法

要件。所以构成特殊侵权的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也有可能是

合法行为甚至不受法律规范调整的行为。如依照我国《民法通

则》第 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侵权，并未要求高险作业必须

违法，也就是说合法的高险作业致害同样构成侵权。又如《民法

通则》第 条规定的饲养动物侵权，在我国广大农村，饲养一

般家禽，家畜等一般不受法律规范调整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可以

构成侵权。

构成侵权的行为，不论本身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抑或不受

法律规范调整的行为，都可以表现为作为形态。也可以表现为不

作为形态。对违法行为来讲，作为类型的违法行为指违反法律规

定的禁止性义务，为法律禁止的行为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作为类型的违法行为指不为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从而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里的“不为”是依当时的客观情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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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作为而不作为。在很多情况下，不作为造成的损害容易和事

件造成的损害或不作为和事件结合而造成损害的后果相混淆，在

这里只要不作为是原因之一，就构成侵权行为。

损害事实

在这里，损害事实系指由于侵权行为而导致当事人合同外合

法财产、人身权益的不利益，对于侵权行为来讲，损害事实是侵

权行为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

损害事实是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的前提和基础。一般来讲，在侵权导致的损害事实发生前，侵权

行为人和受害人往往不存在任何相对性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仅

因为侵权损害事实的发生，才在双方当事人间产生了赔偿的债权、

债务关系，即侵权债务关系。

损害事实是成立民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

确立民事责任的最终目的在于进行同质救济，即对受损的民

事权益通过民事责任制度使之恢复完满或给予等价的补偿。相反，

无损害，则无救济。因此，只有存在损害事实，才有追究侵权责

任的必要。

我国《民 条法通则》第 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

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第 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该规定可以看出，损害事实是一切侵权

行为的必备的重要构成要件。

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损害事实，有如下特征：

引起该损害结果的原因是侵权行为，而不是由于非人为事

件，或合法的不属侵权的免责行为等所导致。如正当防卫导致加

害人受伤等。

该损害事实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害，也包括人身伤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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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须特别注意“损害”一词其含义不同于“损失”。损害一词

的涵义和包含的范畴要广于损失。“损失”一词，在民法通则中，

通常出现在合同责任及财产责任的条文中，而在侵权条文中多用

“损害一词”，推究立法原意，可见损失一般仅指侵害财产权所造

成的后果，而损害则如上述既包括财产损害，也包括人身损害，人

身损害不仅包括人身伤残，死亡等，还包括精神损害。也由此可

见，对损失来讲，一般都可以用金钱来准确计量，而对于损害，尤

其是人身损害中的精神损害等，则难以用金钱直接计量，而要充

分考虑侵权人过错，损害程度，社会影响等加以计量。即使对于

财产侵权来讲，按损害的计算方法而进行的赔偿往往并不等于实

际损失的数额。

损害必须是对合法的权利、利益造成的损害。我国《民法

通则》第 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该法又在第五章专门规定了系列民事权利，这些权利可大致划分

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另外，我国立法 条 ）和（如上述民通第

司法实践也保护尚未明确被规定为民事权利的合法财产利益、人

身利益。

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只有是合法的，才能对其他人形成约束，

使他人负有不予侵犯的义务，在该权益受到非法侵犯时，法律才

有给予救济的必要性。如果民事利益系非法的，在其受到侵犯时，

法律则对该利益的非法所有人不予保护。但是，由于非法利益毕

竟有其合法归属，所以对非法利益的侵害，并不意味着不负任何

民事责任。例如，被盗车辆在行驶时因其他机动车违章致损，其

他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经营人、管理人仍需负相应的民事责任。

此外，我们在侵权行为中提到的对合法权益的损害仅指对合

同外的合法财产、人身权益的损害，这在前面也已多次强调。

损害事实必须是已确实地发生的。这就是说合法的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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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益受损害的事实已经发生，而不是尚未发生；是客观存在，

而不是当事人的主观臆想、推测。如行人在过马路时晕倒摔伤，对

这种伤害，要主张侵权，必须存在有机动车辆驾驶行为致伤的原

因方可，不能凭主观推测是车辆所撞。而且，这种损害事实的存

在能够被社会一般常识所认同。例如交通侵权中，行人被撞伤，这

种损害事实能被确认存在，但其他行人主张因上述侵权造成交通

阻塞，影响合同签定造成损失则难以被社会常识认可。不仅如此，

损害事实还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损害事实极为轻微，则难

以构成侵权。

侵害行为与损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一般定义为各事物间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在

这里，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一般的因果关系，而是侵害行为和损害

事实间的因果关系。即侵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引起被引起关

系，可见，其具有如下特征：

该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是侵害行为。对于侵害行为的涵义，

前文已有详细介绍。此处，需申明一点，即对于广义的侵权行为

来讲，侵害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对于特殊侵权行为来讲，也

有可能是不具法律意义的行为或合法行为。

该因果关系中的结果是损害事实的发生。即合同外合法

的财产、人身损害事实发生。

侵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是引起和被引起关系。即侵害

行为在先，损害事实发生在后，且该损害事实系侵害行为所导致，

否则不构成侵权。例如：在铁路运输合同中，货运人对托运的货

物加以破坏，货物发生毁损，如该毁损系破坏行为所致，则构成

侵权。如破坏行为未能造成毁损事实，而是其后由于货物自身变

质导致损毁，则不构成侵权。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损害事实的发生，往往不能简单地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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